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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3984.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

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

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31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

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水利（水务）厅（局）： 

为提高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核定水利工程

供水定价成本，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和《水

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了《水利工程

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

行。 附件：《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 国

家发展改革委 水 利 部 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附件：水利

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提高水利工程

供水价格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

监审办法》、《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水利

工程供水经营者实施定价成本监审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水利

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是指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调查、测

算、审核供水经营者供水成本基础上核定水利工程供水定价

成本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是指一定

范围内供水经营者社会平均合理费用支出，是政府价格主管

部门制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基本依据。 第三条 水利工程供

水定价成本监审具体事务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

组织实施。水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开展



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工作。 第四条 水利工程供水定价

成本监审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权责发生制原则。凡是

本期成本应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支付，均应计入本期

成本；凡是不属于本期成本应负担的费用，即使款项已经支

付，也不能计入本期成本。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